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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2021_2022__E5_8A_B3_

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22898.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

公厅关于开展劳动用工情况检查活动的通知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 为进一步贯彻实施劳动保

障法律法规，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维护劳动者特别是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我部决定自2006年5月10日至6月10日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劳动用工情况专项检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各类用人单位，重点是外商投资企业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非公有制用人单位和大量招用农

民工的单位。 二、检查内容 以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支付、工

时休假以及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等情况为重点，

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国家各项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情况，包

括： 1、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情况； 2、用人单位

遵守国家工资支付及最低工资规定情况； 3、用人单位遵守

工时制度和休息休假制度情况； 4、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和

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的情况； 5、用人单位遵守《禁止使

用童工规定》的情况； 6、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情况； 7、用人单位遵守其他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的情况。 三、检查方式 检查方式采取组织企业自查、劳动保

障部门到企业实地检查和生产场所现场抽查、召开有关人员

参加的座谈会等形式。 四、工作要求 （一）各地要把此次检

查工作作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

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定，促进用人单位依



法用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各地要结合本地工作实际，

制定专项检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落实工作责任

，保证检查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以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为主、抽调相关业务机构人员参加，组织

力量深入用人单位进行检查。各地要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认

真受理和查处举报投诉案件，对检查中发现的不依法签订劳

动合同、拖欠劳动者工资、超时加班加点、使用童工等非法

用工行为，要依法查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